
申請資格三 .	�要符合資格在廣東計劃下領取高齡津貼，申請
人必須：

	 ( 甲 )	符合下列居住規定：

	 	 (1)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；及

	 	 (2)�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
（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 56 天，亦視為
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）；

	 ( 乙 )	�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 [ 年齡在 65 至 69 歲的申
請人須符合有關的入息和資產規定（請參閱附
件一）]；

	 ( 丙 )�於領取津貼期間，繼續在廣東居留（廣東計劃
受惠人只要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
天，便可領取全年的津貼）（請參閱第十二及
第十三段）；

	 ( 丁 )	�如申請人是香港公屋住戶，則必須在離港前交
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或取消租約上的戶籍（請
參閱附件二）；

	 ( 戊 )�沒有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其他津貼或綜合
社會保障援助；及

	 ( 己 )	並非受合法羈留或在懲教院所服刑。

引言一 .	 �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廣東計劃目的是為年齡在
65歲或以上，選擇移居廣東省（下稱廣東），
並符合申請資格的香港居民，每月發放現金高
齡津貼。

二 .	 �本小冊子說明廣東計劃的申請資格和提供其他有關
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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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nex

GD Scheme Enquiry Line: 3105 3266

Website: www.swd.gov.hk/gds

Address of Social Security 
Field Unit (GD Scheme):

Unit 2110-2111, 21/F., Landmark 
North, 39 Lung Sum Avenue, 
Sheung Shui, Hong Kong

Single person Married couple

Total income per month $7,750 $12,620

Total asset value $329,000 $499,000



申請資格三 .	�要符合資格在廣東計劃下領取高齡津貼，申請
人必須：

	 ( 甲 )	符合下列居住規定：

	 	 (1)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；及

	 	 (2)�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
（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 56 天，亦視為
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）；

	 ( 乙 )	�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 [ 年齡在 65 至 69 歲的申
請人須符合有關的入息和資產規定（請參閱附
件一）]；

	 ( 丙 )�於領取津貼期間，繼續在廣東居留（廣東計劃
受惠人只要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
天，便可領取全年的津貼）（請參閱第十二及
第十三段）；

	 ( 丁 )	�如申請人是香港公屋住戶，則必須在離港前交
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或取消租約上的戶籍（請
參閱附件二）；

	 ( 戊 )�沒有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其他津貼或綜合
社會保障援助；及

	 ( 己 )	並非受合法羈留或在懲教院所服刑。

引言一 .	 �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廣東計劃目的是為年齡在
65歲或以上，選擇移居廣東省（下稱廣東），
並符合申請資格的香港居民，每月發放現金高
齡津貼。

二 .	 �本小冊子說明廣東計劃的申請資格和提供其他有關
資料。

單身人士 夫婦

每月總入息 $7,750 $12,620

資產總值 $329,000 $499,000

廣東計劃查詢電話： 3105 3266

網址： www.swd.gov.hk/gds

社會保障辦事處
( 廣東計劃 ) 地址：

香港上水龍琛路 39號上水廣場
21樓 2110-2111室


